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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

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

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的决议

（１９５８年６月３日通过）

一九五八年六月三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六

次会议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

合作协定。

附：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

政府文化合作协定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强

两国间的友好关系，促进两国间的文化交流，彼此支持社会主义建

设，决定根据一九五二年十月四日两国签订的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和

蒙古人民共和国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”第二条的规定缔结本协定。

为此，双方各派全权代表如后：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全权代表张奚若

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全权代表山达格·索苏尔巴拉木

双方全权代表互相校阅全权证书，认为妥善后，议定下列各

条：

第一条 缔约双方应促进并协助两国文化、艺术、教育、科学、

卫生、体育、新闻、广播等方面的合作。

第二条 缔约双方决定：

１



一、互派文化、艺术、文学、教育、科学、卫生、体育、新闻、广播

工作者进行参观、访问、考察、讲学、表演和参加重要会议及其他活

动；

二、交换相应科学研究机构间的研究工作的成果；

三、互派留学生和研究生到对方学习；

四、加强两国出版机构间的合作，鼓励翻译和出版对方的著

作；

五、交换各种文化方面的出版物和专题资料；

六、组织有关介绍对方的建设及文化成果；

七、举办有关对方文化方面的展览会；

八、演出对方的戏剧、音乐作品和电影。

第三条 双方各专业机构间已签订的属于本协定范围内的协

议，如与本协定各条款无抵触时，在原议定期限内仍继续生效。

第四条 为实现本协定，双方将制定每年度文化合作的执行

计划。

第五条 本协定须经缔约双方按照各自的法律程序批准，并

且在互相通知批准后即行生效，有效期为五年，如果在期满前六个

月未有一方提出废除，本协定将自动延长五年，并依此法顺延。

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北京签订，共两份，每份都用中文

和蒙文写成，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全权代表

张奚若

（签名）

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全权代表

山达格·索苏尔巴拉木

（签名）

  
这个协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九日

批准，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于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第四十七

次会议批准。协定自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一日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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